
 

臺北市政府工務局公園路燈工程管理處 

樹木保活期間枯死判定原則 
107.1.18簽准實施 

110.06.08修訂實施 

一、 臺北市政府工務局公園路燈工程管理處（以下簡稱本處）對於綠化工程樹木

保活期間枯死之判斷，需建立一致性處理方式，俾利相關人員有所依循，特

訂定本原則。 

二、 本原則係依據「臺北市政府工務局公園路燈工程管理處綠化工程施工規範

補充說明」四、（一）2.所述：「查驗時發現梢端枯萎且成活的部分形狀未達

原契約規定 80%以上者或嚴重病蟲害、折損等無復原希望者、枯死、半枯無

養活希望者或整型類失去原形」之情形，而廠商應履行其無償換植責任。 

三、 樹木枯死特徵 

（一） 整體樹勢： 

1. 於非落葉期間，植株落葉乾枯狀態達三個月以上。 

2. 葉片不掉落仍在樹體上，呈現乾枯狀態。 

（二） 枝梢狀況： 

1. 枝條枯黑，脆、易折斷。 

2. 芽體不飽滿、顏色不鮮綠，易剝落。 

（三） 樹皮狀況：樹皮外表易剝落呈乾枯、橫向裂開、縱向裂開或不正常剝離

等。若外觀難觀察，則輕刮樹皮表層，內呈乾柴、褐色或腐朽。 

（四） 主幹狀況：樹幹著生菌絲、真菌子實體或發現白蟻。 

（五） 基部狀況： 

1. 樹木基部已黑死，或挖掘根部，根呈黑褐色。 

2. 推動樹木會搖晃。 

四、 本處維管單位發現保活期間樹木疑似枯死，應通知廠商會勘認定有無枯死。

當廠商認定非為枯死之情況，維管單位應另與專業人員（例如：具丙級園藝

技術士、園藝技師、林業技師或 ISA國際樹藝師證照之人員）於現場檢視樹

木，並填寫「樹木枯死判定紀錄表」（附件）簽報單位主管。 

五、 簽報核定後，應由維管單位依判定結果通知廠商依契約約定換植或於保活

期內持續觀察。廠商如不服枯死判定結果，則依契約履約爭議處理。 

 



 

附件 

樹木枯死判定紀錄表 
107.1.18簽准實施 

110.06.08修訂實施 

工程名稱：(106年度 XXX、OOO預約工程) 

契約編號：（G-106-13-106144） 案件編號：（第 4案） 

竣工日期：○年○月○日 

一、樹木基本資料 

（一）調查日期：○年○月○日 樹木照片 

（二）位置 

 

 

（三）樹籍編號 

（四）樹名 

 

（五）規格 

（例：米高直徑=6cm，280≦樹高≦300cm，

100≦樹寬≦120cm） 

（六）特徵描述，請勾選 

1. 樹種特性： 

□常綠型□半落葉或落葉型。 

2. 整體樹勢： 

□大量落葉□枯葉掛樹體。 

3. 枝梢狀況： 

□枝條枯黑，脆、易折斷。 

□芽體不飽滿、顏色不鮮綠，易剝落。 

4. 樹皮狀況： 

□樹皮外表易剝落呈乾枯、橫向裂開、縱向裂開或不正常剝離等。 

□外觀難觀察，輕刮樹皮表層（註 1）後，內呈乾柴、褐色或腐朽。 

5. 主幹狀況： 

□樹幹著生菌絲、真菌子實體或發現白蟻。 

6. 基部狀況： 

□樹木基部已黑死。 

□挖掘根部，根呈黑褐色。 

□推動樹木會搖晃。 

7. 其他：                        。 

二、結果核定 



 

經專業人員判定，樹木是否枯死（請勾選）： 

□枯死；□非枯死。  

專業人員簽名： 

承辦人員蓋章： 

單位主管蓋章： 

註 1：須注意傷口不可過大、過深，建議以指甲或小刀輕銼樹皮。 

 

 

 

 

 

 

 

 

 

 

 

 

 

 

 

 

 

 

 

 

 

 

 

 

 

 

 

 

 


